醴陵市人民政府

关于醴陵市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  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防治大气和噪声污染，改善城市空气和声环境质量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消除火灾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66号，2016年修改版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“守护蓝天”攻坚行动计划（2023-2025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3〕34号）等规定，市人民政府决定在醴陵市中心城区划定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是指烟火药为主要原料制成，引燃后通过燃烧或爆炸，产生光、声、色、型、烟雾等效果，用于观赏，具有易燃易爆危险的物品。

二、全年禁止燃放区域

仙岳山街道的财源塔社区;阳三石街道的阳三石社区、渌江社区;来龙门街道的马放塘社区、四塘社区、文庙社区、胜利社区、北门社区、狮子坡社区、五里牌社区、姜湾社区、车顿桥社区、国光社区；渌江河及两岸（江源大桥至金石小区段）。

三、除本通告第二条规定的区域外，下列地点、场所和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其所有权人、经营者或管理方要设立禁燃标志。

（一）党政机关、新闻、教育、科研、医疗、出版等单位，金融、通信、邮政、快递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企业；

（二）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机场、港口码头、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、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保护区；

（三）宾馆、商场、超市、餐馆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；

（四）风景名胜区、园林、公园、旅游度假区等公共场所；

（五）养老机构、儿童福利院、幼儿园；

（六）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美术馆、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；

（七）军事设施保护、物资储存区及安全距离范围内；

（八）加油（气）站等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，输气（油）管线、输（变）电及架空电力、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及安全距离范围内；

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、场所和区域。

四、禁燃区内不再审批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、临时售卖点，可以合理设置“烟花小屋”等文旅场所；禁燃区外，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，合理布设零售店（点）、临时售卖点。
五、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通告禁止行为的，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。发现有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，举报电话为110；发现有非法销售、存储、运输以及摆摊兜售烟花爆竹行为的，举报电话为12345。

（二）违反本通告规定，在禁放烟花爆竹的区域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（三）承办重大活动确需举办焰火晚会等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须依法经公安机关许可并核发燃放许可证，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燃放。对未经许可举办的，或者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、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，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六、职责明确

（一）相关部门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推动禁放烟花爆竹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相关街道、社区（村委会）以及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，负责本属地、本单位禁放烟花爆竹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七、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1年。

醴陵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 月  日

